
第 1 頁，共 1 頁
「農地空地臨時用水」切結書

　　具結人　　　　　為辦理下列地址申請接用自來水，具結承諾下列事項，如有違反，同意無條件接受貴公司執

行斷水，並結清水費：

一、具結人同意用水期間依民法、自來水法及貴公司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，且應符合政府相關農業用地管制規定。

二、依原申請用途及範圍使用，承諾不轉供或作其他用途使用，並絕不作違反政府相關使用規定。

三、農地空地臨時用水期限為半年，逾期未申請展延，同意貴公司辦理廢止。

    上述承諾事項特立此切結書為據。

申請用水地址：      縣市     鄉鎮市區     村里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弄     號   樓

　　此致

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　　　 區管理處　  　　　 　 　營運(服務)所

 立同意書人：　　    　　　　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：

 住址：     縣市     鄉鎮市區    村里      路   段 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 連絡電話：

 中華民國　 　 　年　　  　月　  　　日
　　經現勘結果與原申請用途相符，得同意辦理第1次展延至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簽章：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2次展延至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簽章：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3次展延至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簽章：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4次展延至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簽章：___________
備註：

1、本表係由用水申請人為「立同意書人」，並請用水申請人切結。

2、申設後如有變更用水名義人需求，除依本公司過戶規定外，過戶申請人應另填具切結書。


